温州市心桥幼儿教育发展集团文件
温心桥教育集团〔2009〕9号


关于做好2009年度先进评选工作的

通   知

各幼儿园：

2009年，我集团坚持以“科学发展观”重要思想为指导，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会议精神，努力实施公平教育，强化全员培训，加强教育教学研究，提高教师队伍的全面素质。通过全体教职员工爱岗敬业、团结奋进、开拓创新，圆满完成了年初提出的各项工作任务。为了表彰先进，树立典型，进一步激励集团全体教职工的工作热情，促进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，经研究，决定开展2009年度集团先进的评选活动。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选范围：
温州心桥幼教集团下属六所幼儿园的全体教职员工
二、评选名额：
新桥一幼总园3名
新桥一幼分园2名
温师院幼儿园２名

澳美加实验幼儿园2名

永嘉红都幼儿园2名

市妇联实验幼儿园2名

三、评选条件：

１、坚持立足于心桥幼教集团工作，有较强的责任心和事业心，任劳任怨、认真完成各项任务。

２、遵纪守法、热爱集体、关心幼儿，为人师表，顾全大局，服从分配、在幼儿园工作中有较大贡献。

3、认真学习业务知识和教育理论，刻苦钻研业务，勇于探索创新，积极参加园本培训，在教育教学研究、教学改革等方面，成绩显著。

4、2009年1月1日之前参加集团工作，全年病事假不超过5天，迟到不超过5次。

5、积极参与网络维护，家长工作细致，无投诉，班级幼儿出勤率高，发病率低，幼儿有良好的生活、学习习惯。受到家长好评。
6、无安全责任事故。
四、评选要求：
1、评选工作是一项严肃的工作，它直接关系到能否真正调动广大教职工积极性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各幼儿园必须严格按照条件和程序，认真做好评选推荐工作，确保评选工作的质量。

2、各幼儿园以有资格评选的教职员工数的10%进行推选，再按规定名额推荐上报集团，其余名额作为园内单项先进，由各园给予表彰奖励。

3、对于推荐上报的先进个人，必须进行公示，再经园务领导审批方可上报集团评选，并于2月3日年终晚会上进行表彰。

4、各幼儿园请于1月25日上报推荐名单，逾期视为自动放弃同时要认真按照分配名额上报，多报无效。

5、先进个人总结字数不少于1500字；先进工作者推荐表一式两份，一份上报，一份留园存档。

附：温州心桥幼教集团2009年度先进个人推荐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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